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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特”、“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暨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公司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

议》，确定 2026-2028 年年度交易金额上限。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财务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与财务

公司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并同意上述协议项下 2026-2028 年的年度交易金

额上限。在董事会对此项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马向辉、李满、王威三位关

联董事在表决时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本次会议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前次协议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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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人民币

类型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1-6 月

前次预

计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存款业务 14.31 27.55 27.25 30 基本符合预计

贷款利息费用 0.11 0.25 0.15 1
公司根据资金存量状况降低

整体贷款规模，贷款利息费

用处于较低水平

其他金融服务 0.0114 0.0107 0 0.06
整体费率较低且业务种类相

对有限，其他金融服务费处

于较低水平

（三）本次关联交易额度的测算依据

1、存款业务

随着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发展，综合考虑投融资计划及投资收购需求等因素，

预计公司 2026-2028 年银行存款的总体规模及峰值水平将会进一步上升，新一期

协议的存款业务日关联交易额度上调为 100 亿元。

2、贷款业务

前次协议约定贷款利息费用的关联交易额度为 1 亿元，未对贷款业务的关联

交易额度进行约定。经综合评估并与财务公司协商，双方同意将“贷款利息费用”

项目调整为“贷款业务”。结合公司未来融资需求及新增流动资金贷款需求、存

量流动资金贷款置换需求并预留一定的额度空间，新一期协议的贷款业务日关联

交易额度定为 100 亿元。

3、其他金融服务

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催生了更多专业化金融服务的需求，财务公司将为公司

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服务，新一期协议的其他金融服务费年度限额上调为 0.1亿元。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698814339L

成立时间 2009 年 12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195 亿元人民币（含 2,500 万美元外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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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 5299 号 8 层

法定代表人 马向辉

经营范围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

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

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从事

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元）

1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31.2083
6,085,614,272

（含 2,000 万美元）

2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1258 2,949,531,333

3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3.3840
2,609,880,268

（含 250 万美元）

4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10.9145
2,128,329,960

（含 250 万美元）

5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10.000 1,950,000,000

6 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7.8430 1,529,385,380

7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6.7226 1,310,906,526

8 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 4.8018 936,352,261

合计 100 19,500,000,000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人民币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64.58 1,978.50

负债总额 1,917.52 1,733.30

净资产 247.06 245.20

资产负债率 88.59% 87.61%

项目 2024 年度（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65 26.39

净利润 10.45 6.18

三、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类别和主要条款

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公司签订《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有效期为 2026-

2028 年，自公司股东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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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同方

1.甲方：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乙方：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额度

交易类别 交易内容 金额上限

存款业务
乙方及其所属公司在甲方所存储的货币资金总余

额

每日 100 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

贷款业务
乙方及其所属公司为甲方授出之每日最高未偿还

贷款结余

每日 100 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

其他金融服

务

乙方及其所属公司使用乙方开具的银行保函等其

他金融服务每年度应支付的手续费

每年度 0.1 亿元人民

币或等值外币

（三）服务价格

1、存款服务

甲方向乙方及其所属公司提供相关存款服务所使用之利率基准，不得低于中

国独立商业银行内地提供同类存款服务之利率。

2、贷款服务

甲方向乙方及其所属公司提供相关贷款所使用之利率基准，不得高于以下各

项：

（1）中国人民银行不时规定同类贷款服务的利率上限；

（2）中国独立商业银行内地同类贷款服务所收取的利率。

3、其他金融服务

甲方向乙方及其所属公司提供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任何其他服务

之服务费，须根据以下定价原则厘定：

（1）价格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规定的收费标准；

（2）不得高于中国独立商业银行内地就类似性质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3）不得高于甲方向其他中远海运集团成员单位提供类似服务所收取的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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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多年来，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金融财务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帮助公司

加强资金监控，提高资金效益，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同时操作简便，资金周转效

率高。为确保公司的资金安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公司制定了《与

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风险处置预案》。财务公司承诺，为公

司提供的金融业务服务，交易作价符合中国人民银行或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就

该类型服务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定价公允、合理，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在公司及下属公司资金存放在财务公司期间, 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

定期对存放于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形成评估报告提交董事会审

议后对外披露。

公司本次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及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

同意。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

融财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相关规定要求。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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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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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与中远海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财务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核

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书存                  王 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